设施向社会共享管理办法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 为充分发挥光合书院（以下简称“本项目”）公共文化服务功能，推动设施资源向社会开放共享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，服务社区文化发展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》《公共图书馆法》及相关政策文件，结合本项目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 本办法适用于本项目可向社会开放的各类设施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· 阅览空间及自习区域
· 多功能厅、报告厅
· 室外公共空间及屋顶绿化平台
· 停车场（非工作时间）
· 其他经评估可对外开放的设施
第三条 设施共享遵循“公益优先、安全第一、有序开放、规范管理”的原则，在保障建筑本体安全、运营秩序正常的前提下，实现资源的社会化利用。
第二章 管理职责
第四条 项目运营单位是设施共享管理的责任主体，履行以下职责：
· 制定年度开放计划与实施细则
· 组织设施开放前安全评估与隐患整改
· 建立预约登记与信用管理制度
· 配备必要的管理人员与服务人员
· 监督共享设施的使用情况
第五条 设施共享管理设专职岗位，负责：
· 预约申请审核与排期
· 现场引导与秩序维护
· 设施使用情况记录
· 投诉处理与意见反馈
第三章 开放范围与条件
第六条 各类设施开放时间与方式如下：
	设施类别
	开放时间
	开放方式
	适用对象

	阅览空间
	周一至周日 09:00-21:00
	免费开放、预约使用
	全体市民

	多功能厅
	工作日夜间、周末全天
	预约使用
	社区组织、公益团体

	室外公共空间
	全天开放
	自由进入
	全体市民

	停车场
	20:00-次日08:00
	夜间错时共享
	周边居民


第七条 以下情形不予开放：
· 影响建筑安全或消防疏散的
· 涉及珍善本书库、数据中心等特殊区域的
· 可能干扰正常运营秩序的
· 商业性活动未经批准的
第四章 申请与使用流程
第八条 个人使用阅览空间可凭有效身份证件现场登记或通过线上平台预约。
第九条 团体使用多功能厅等设施，须提前7个工作日提交以下材料：
· 设施使用申请表
· 活动方案（含活动内容、人数、时间、安全保障措施）
· 承诺书（承诺遵守管理规定）
第十条 运营单位在收到申请后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，审核通过后出具《设施使用确认单》。
第十一条 使用人须遵守以下规定：
· 按预约时间使用，不得超时或变更用途
· 爱护设施设备，损坏照价赔偿
· 保持环境卫生，不得吸烟、饮酒
· 遵守安全规定，不得堵塞疏散通道
第五章 安全管理
第十二条 设施开放前须进行安全评估，确保疏散通道、消防设施、应急照明等符合规范要求。
第十三条 开放期间，安保人员应加强巡查，发现安全隐患或违规行为及时处置。
第十四条 发生紧急情况时，现场管理人员应按照应急预案组织人员疏散，并立即报告应急指挥部。
第六章 监督与考核
第十五条 建立使用人信用档案，对违规行为记录在案。累计违规3次者，取消预约资格6个月。
第十六条 运营单位每季度对设施共享工作进行一次评估，评估内容包括使用率、满意度、安全记录等。
第十七条 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项目运营单位负责解释。

